附件1
竞争性磋商文件（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2023年7个省科技创新重大项目验收审计
二、预算经费及报价
经费上限：人民币叁拾壹万元整（￥310000.00）

报价方式：实行折扣比例报价。

中标价格：3个成交供应商的中标价格将由具体审计项目的审计费用上限乘以折扣比例确定。具体审计项目将在确定3个成交供应商后由采购人自行分配。
三、项目概况
2023年到期的7个省科技创新重大项目，涉及专项经费21000万元，自筹经费66650万元。按计划类别包括：4个科技重大专项、1个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1个长株潭标志性工程计划和1个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计划。

四、服务内容

1. 做好审计进点准备工作并配合参加审计集中进点会；
2. 赴各项目承担单位及参与单位现场完成审计工作；
3. 及时和如实反映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并对获知的涉密信息保密； 
4. 结合本次项目验收审计工作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5. 形成省科技创新重大项目验收审计工作底稿；
7. 审计过程中做好科技经费政策的宣传和服务，指导各项目单位后续规范使用专项资金。
五、服务要求
（一）人员要求

1.服务期内，成交供应商应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组建不少于5人的项目团队，包括至少2名注册会计师（部门经理及以上），必须安排不少于1名本项目专职联络人员，积极配合采购人解决委托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按时完成各项工作；

2.工作人员应完整、准确、真实地反映和记录工作情况，做好各类资料的归集、存档及保管工作。

（二）成果要求

1.出具省科技创新重大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2.整理形成审计工作底稿。
（三）保密要求

成交供应商需对工作过程中获取的资料保密，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泄漏。
六、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的基本资格条件：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即：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特定资格条件：投标人近五年内完成过至少1个类似项目验收审计工作业绩（类似项目是指：科技部的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省级或市级专项经费500万元及以上的科技计划项目）。

七、其他要求及说明

1.服务期限：2023年10月8日-2024年1月31日，服务采购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结算方式：按照服务采购合同约定执行。


